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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规范继续盘问工作，保证公安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和行使

权限，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

称继续盘问，是指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

序，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当场盘问、检查后，发现具有

法定情形而将其带至公安机关继续进行盘问的措施。 第三条 

公安机关适用继续盘问，应当遵循依法、公正、及时、文明

和确保安全的原则，做到适用对象准确、程序合法、处理适

当。 第四条 继续盘问工作由公安机关主管公安派出所工作的

部门负责业务指导和归口管理。 第五条 继续盘问工作由人民

警察执行。严禁不具有人民警察身份的人员从事有关继续盘

问的执法工作。 第六条 公安机关适用继续盘问，依法接受人

民检察院、行政监察机关以及社会和公民的监督。 第二章 适

用对象和时限 第七条 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公安机关的人民

警察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经表明执法身份后，可以当

场盘问、检查。 未穿着制式服装的人民警察在当场盘问、检

查前，必须出示执法证件表明人民警察身份。 第八条 对有违

法犯罪嫌疑的人员当场盘问、检查后，不能排除其违法犯罪

嫌疑，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警察可以将其带至公安

机关继续盘问： （一）被害人、证人控告或者指认其有犯罪

行为的； （二）有正在实施违反治安管理或者犯罪行为嫌疑

的； （三）有违反治安管理或者犯罪嫌疑且身份不明的； （



四）携带的物品可能是违反治安管理或者犯罪的赃物的。 第

九条 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适用继续盘问： （一

）有违反治安管理或者犯罪嫌疑，但未经当场盘问、检查的

； （二）经过当场盘问、检查，已经排除违反治安管理和犯

罪嫌疑的； （三）涉嫌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法定最高处罚为

警告、罚款或者其他非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的； （四）

从其住处、工作地点抓获以及其他应当依法直接适用传唤或

者拘传的； （五）已经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的； （六）明知

其所涉案件已经作为治安案件受理或者已经立为刑事案件的

； （七）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案件或者事件当事人的； （

八）患有精神病、急性传染病或者其他严重疾病的； （九）

其他不符合本规定第八条所列条件的。 第十条 对符合本规定

第八条所列条件，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可以适用

继续盘问，但必须在带至公安机关之时起的四小时以内盘问

完毕，且不得送入候问室： （一）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不

满一周岁婴儿的妇女； （二）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 （

三）已满七十周岁的老年人。 对前款规定的人员在晚上九点

至次日早上七点之间释放的，应当通知其家属或者监护人领

回；对身份不明或者没有家属和监护人而无法通知的，应当

护送至其住地。 第十一条 继续盘问的时限一般为十二小时；

对在十二小时以内确实难以证实或者排除其违法犯罪嫌疑的

，可以延长至二十四小时；对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

且在二十四小时以内仍不能证实或者排除其违法犯罪嫌疑的

，可以延长至四十八小时。 前款规定的时限自有违法犯罪嫌

疑的人员被带至公安机关之时起，至被盘问人可以自由离开

公安机关之时或者被决定刑事拘留、逮捕、行政拘留、收容



教育、强制戒毒而移交有关监管场所执行之时止，包括呈报

和审批继续盘问、延长继续盘问时限、处理决定的时间。 第

十二条 公安机关应当严格依照本规定的适用范围和时限适用

继续盘问，禁止实施下列行为： （一）超适用范围继续盘问

； （二）超时限继续盘问； （三）适用继续盘问不履行审批

、登记手续； （四）以继续盘问代替处罚； （五）将继续盘

问作为催要罚款、收费的手段； （六）批准继续盘问后不立

即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继续进行盘问； （七）以连续继

续盘问的方式变相拘禁他人。 第三章 审批和执行 第十三条 

公安派出所的人民警察对符合本规定第八条所列条件，确有

必要继续盘问的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可以立即带回，并

制作《当场盘问、检查笔录》、填写《继续盘问审批表》报

公安派出所负责人审批决定继续盘问十二小时。对批准继续

盘问的，应当将《继续盘问审批表》复印、传真或者通过计

算机网络报所属县、市、旗公安局或者城市公安分局主管公

安派出所工作的部门备案。 县、市、旗公安局或者城市公安

分局其他办案部门和设区的市级以上公安机关及其内设机构

的人民警察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应当依法直接适用传

唤、拘传、刑事拘留、逮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不得

适用继续盘问；对符合本规定第八条所列条件，确有必要继

续盘问的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可以带至就近的公安派出

所，按照本规定适用继续盘问。 第十四条 对有违法犯罪嫌疑

的人员批准继续盘问的，公安派出所应当填写《继续盘问通

知书》，送达被盘问人，并立即通知其家属或者单位；未批

准继续盘问的，应当立即释放。 对被盘问人身份不明或者没

有家属和单位而无法通知的，应当在《继续盘问通知书》上



注明，并由被盘问人签名或者捺指印。但是，对因身份不明

而无法通知的，在继续盘问期间查明身份后，应当依照前款

的规定通知其家属或者单位。 第十五条 被盘问人的家属为老

年人、残疾人、精神病人、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或者其

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因公安机关实施继续盘问而使被

盘问人的家属无人照顾的，公安机关应当通知其亲友予以照

顾或者采取其他适当办法妥善安排，并将安排情况及时告知

被盘问人。 第十六条 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批准继续盘问

后，应当立即结合当场盘问、检查的情况继续对其进行盘问

，以证实或者排除其违法犯罪嫌疑。 对继续盘问的情况，应

当制作《继续盘问笔录》，并载明被盘问人被带至公安机关

的具体时间，由被盘问人核对无误后签名或者捺指印。对被

盘问人拒绝签名和捺指印的，应当在笔录上注明。 第十七条 

对符合本规定第十一条所列条件，确有必要将继续盘问时限

延长至二十四小时的，公安派出所应当填写《延长继续盘问

时限审批表》，报县、市、旗公安局或者城市公安分局的值

班负责人审批；确有必要将继续盘问时限从二十四小时延长

至四十八小时的，公安派出所应当填写《延长继续盘问时限

审批表》，报县、市、旗公安局或者城市公安分局的主管负

责人审批。 县、市、旗公安局或者城市公安分局的值班或者

主管负责人应当在继续盘问时限届满前作出是否延长继续盘

问时限的决定，但不得决定将继续盘问时限直接从十二小时

延长至四十八小时。 第十八条 除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

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规定的情形外，对被盘问人不得

使用警械或者武器。 第十九条 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

立即终止继续盘问，并立即释放被盘问人或者依法作出处理



决定： （一）继续盘问中发现具有本规定第九条所列情形之

一的； （二）已经证实有违法犯罪行为的； （三）有证据证

明有犯罪嫌疑的。 对经过继续盘问已经排除违法犯罪嫌疑，

或者经过批准的继续盘问、延长继续盘问时限届满，尚不能

证实其违法犯罪嫌疑的，应当立即释放被盘问人。 第二十条 

对终止继续盘问或者释放被盘问人的，应当在《继续盘问登

记表》上载明终止继续盘问或者释放的具体时间、原因和处

理结果，由被盘问人核对无误后签名或者捺指印。被盘问人

拒绝签名和捺指印的，应当在《继续盘问登记表》上注明。 

第二十一条 在继续盘问期间对被盘问人依法作出刑事拘留、

逮捕或者行政拘留、收容教育、强制戒毒决定的，应当立即

移交有关监管场所执行；依法作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或者

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立即释放。 第二十二条 

在继续盘问期间，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应当依法保障被盘

问人的合法权益，严禁实施下列行为： （一）对被盘问人进

行刑讯逼供； （二）殴打、体罚、虐待、侮辱被盘问人； （

三）敲诈勒索或者索取、收受贿赂； （四）侵吞、挪用、损

毁被盘问人的财物； （五）违反规定收费或者实施处罚； （

六）其他侵犯被盘问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